深入学习贯彻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倡议书
2008年11月19日，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。修订后的《条例》，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火灾预防、扑救等方面的职责，明确了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防火义务，规范了森林火灾的报告程序，明确了扑救森林火灾的指导原则，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，具有很强的指导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对于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的创新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为了深入学习贯彻《条例》，使《条例》的各项规定切实落到实处，加快《条例》相关常识的宣传普及，我们森林防火专业委员会向全国森林防火战线发出如下倡议：

一、带头学习，认真贯彻。新《条例》通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，充分体现了森林防火工作实践的最新成果，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。倡议全国森林防火战线带头学习《条例》，在学懂弄通、深刻理解上下功夫。要原原本本、逐条逐句地学习《条例》原文，切实吃透《条例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，努力提高运用《条例》指导实际工作的能力。工作中，如有与《条例》相违背的程序、制度，要坚决贯彻执行《条例》，做《条例》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。
二、广泛宣传，深入普及。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国有林业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经营主体和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《条例》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了森林防火责任制，完善了护林员制度，规范了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及林区其他单位、个人的森林防火义务，加强了野外用火管理。新的制度和规定必须尽快传达到林区广大干部群众，才能充分发挥其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指导作用。因此，要不断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体，积极宣传《条例》基本常识，并充分利用宣传车、标志牌、板报、标语、横幅等各种方式，积极开展“送《条例》下乡”活动，形成学习贯彻《条例》的良好环境和浓厚舆论氛围。各级林业战线工作者要深入一线，扎扎实实做好条例常识的推广普及和解释工作，确保林区广大干部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好、用好、执行好新《条例》。
三、加强调研，勤于实践。新《条例》颁布后，难免出现与以往制度规定相抵触、贯彻执行难等情况。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深入林区基层搞好调查研究，就当前《条例》颁布后各级贯彻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了解，注意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，积极主动地向当地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提供建设性的咨询意见，促进《条例》在林区基层的贯彻落实。
新《条例》的颁布施行，使各级森林防火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，但要做到有法必依，依法治火，还需要我们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借助《条例》颁布的东风，积极投身森林防火各项工作中去，为推动森林防火工作的创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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